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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路個人賽



• 參加公路比賽的人數限制是200人。 

• 每隊報名參賽的人數最少4人，最多10人。 

• 主辦單位應該在比賽前於技術手冊以及報名 
表中指明各隊參賽的最多人數。 

• 除正式隊員外，每隊可以提報候補隊員，後 
補隊員的人數不超過正式隊員的一半。只有 
報名的候補隊員才能代替正式隊員參賽。 

總則/參賽



• 在正式比賽3天前，各隊要以書面向主辦單 
位確認正式隊員和3名候補隊員的名字。 

• 如果每隊報名參賽的人數均超過規定參賽人 
數，應將允許各隊參賽的人數減為一個相等 
的數字。 

• 如果在比賽3天前，報名參賽的人數少於100 
人，主辦單位有權要求報名的隊伍增加比賽 
人數，但每隊最多不能超過12人。 

總則/參賽



組織 

• 競賽規程和技術手冊 

每場比賽，主辦單位都應準備競 
賽規程和技術手冊，其中除了應包含 
所有組織工作細則外，必須要包括以 
下幾點：



• 根據比賽的不同類型，規則中須包括： 

1. 必須要提到比賽使用國際總會(UCI)規則 

2. 參賽者的等級 

3. 每隊的運動員數目 

4. 賽事總部的開放時間 

5. 參賽確認，發放號碼布的時間、地點 

6. 領隊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

7. 比賽中使用的對講機頻率 

組織



• 排名系統，包括所有必要的資訊 

• 各個排名的獎金額度 

• 適用的時間獎勵 

• 完整的關門時間 

• 正式的頒獎儀式的程序 

• 維修服務 

• 補給區及相關的規定 

組織



• 決定序幕賽選手出發與隊車順序的準則 

• 每個隊須自行決定其運動員的出發順序 

• 對比賽路段進行描述，包括總狀況，距 
離、補給點、賽道上的障礙(隧道、叉路 

、危險地段等) 
• 詳細的路線和預計的賽程時間 

• 途中衝刺點，爬山賽段和特殊賽段 

• 最後三公里與確切的起終點的安排與設置 

• 路線附近的醫院、裁判團的組成姓名和電 
話號碼



組織/安全 

• 主辦單位應該確保足夠的安全措施，並且要與警 
察部門進行有效的協調。 

• 儘管有一些法律和行政方面的規定，以及每個人 
都有相應的注意職責，主辦單位依然要保證賽道 
不會對運動員、隨行人員和公眾構成危險。 

• 主辦單位要事先預計可能會給運動員與隨行人員 
帶來危險的障礙，通過安置的標誌，提示大家注 
意安全。特別要注意：隧道中照明、入口處10公 
尺距離能夠通過裸視辨認汽車牌號，50公尺距 
離看得見一輛暗顏色汽車。



• 在競賽規程和技術手冊上要明確標明障 
礙，特別須在領隊會議上進行說明。 

• 應該在離終點線前的300公尺區域和終 
點線後的100公尺區域內設立護欄。它 
只能讓選手、醫務人員、領隊和持證的 
新聞人員進入該段區域。



組織/醫療保護 

• 當運動員在山路段和爬山時，需要進行 
較大的治療時，醫生要停下來對運動員 
進行治療。醫生要保證自己的小車和車 
上的工作人員不能給接受治療的運動員 
提供幫助，使其繼續保持趕上大集團



組織/比賽對講機系統 

• 比賽對講系統須要求所有的車輛上裝 
備接收器，以便隨時接收比賽廣播。



比賽規範 

• 傳動比 

對男女青年運動員，最大傳動比是 
7.93公尺。 

• 賽中對講系統 

運動員與本隊領隊間不得使用對講系 
統或其他遠端對講方式進行交流。



附則/運動員行為 

• 運動員不能隨意隨地亂扔食物、食 
品袋、水壺和衣服等物。 

• 運動員不能在公路上隨意扔任何東 
西，可以把東西背在肩上，對其進 
行妥善地處理。 

• 嚴禁攜帶和使用玻璃容器。 

• 嚴禁偷竊他人物品。



附則 

• 運動員身體號碼布 

運動員要戴兩塊號碼布，但計時 
賽只戴一塊。 

• 車架號碼 

除了計時賽外，運動員要在車架 
上掛一個與其身體號碼相同的車 
架號碼牌，這個號碼牌要固定在 
車架前方的顯著位置。



附則/比賽事故 

當比賽出現事故並可能在全部或 
者特定賽段中影響比賽正常進行時， 
總指揮在徵得裁判組同意後，並通知 
計時員，可隨時作以下決定： 

• 改變賽道 

• 暫停或中立賽事或賽段 

• 該賽段的比賽 

• 取消部分賽程和可能產生的途中衝刺 
成績，在事故附近地點重新出發 

• 保持比賽成績或重新出發，考慮事故 
發生前運動員之間的差距



退出比賽 

• 運動員如退出比賽，要立即摘下其身體 
號碼並把它交給裁判，或交給收容車。 

• 該運動員不得通過終點線。 

• 除非該運動員受傷或重病，他必須上收 
容車。



車輛 

• 進入賽道內的所有車輛，都要帶有顯 
著標誌。 

• 除了計時賽外，所有隊車的高度不得 
超過1.6公尺。 

• 所有車輛需遵守比賽國的交通規則。 

• 要為每名裁判提供敞篷小車，並且安 
裝無線電收發器。



跟隨者 

• 所有跟隨比賽的人，除了持證的記者 
和貴賓外，都必須是持會員證者。 

• 隊車裏須乘坐著該隊領隊，持有相應 
證件並對本車負責。 

• 跟隨者不得在賽道上亂扔物品。 

• 車上的人不能向運動員噴水。



新聞採訪規定 

• 定義 

這些規定是針對需要在摩托 
車上完成自己工作的文字、 
廣播 、電視、電影新聞界的 
代表，以及攝影記者。



比賽前的資訊 

• 在比賽舉行前，要向各個新聞單位提供 
比賽資訊，包括比賽的線路、參賽運動 
員名單、出發程式等。週末的賽事應在 
週五中午前完成，其餘應在賽前一天中 
午完成。



比賽期間的資訊 

• 持證人員須在比賽管理部門指定的位置，由 
其提供比賽進程方面的資訊和指導。 

• 如果出於安全原因，比賽管理部門指揮新聞 
車輛行駛在與運動員平行的路面或在距離比 
賽運動員前幾公里的地方行駛，則須持續向 
記者提供比賽的近程賽況。 

• 提供途中的比賽資訊要用英語或法語和比賽 
國家的當地語言進行傳遞。



新聞車隊 

• 任何新聞機構只能在車隊中擁有1 
輛小車和1輛摩托車跟比賽。 

• 這樣的車輛前後都要有一個車 
證，這樣才允許其跟隨整個比 
賽。 

• 所有的車隊都裝配無線電裝置， 
可以持續接受到比賽情況的廣播 
報導。



• 要選擇有經驗的司機駕駛新聞車 
在運動員旁邊行駛，司機要熟悉 
自行車比賽，知道如何操縱。該 
司機可以是文字記者或技師。每 
個新聞機構都要對其指定的司機 
或者摩托車駕駛員的駕駛技術負 
責。



比賽期間的駕駛 

• 汽車駕駛員和摩托車手要對自己的車輛負 
責，並能迅速遵守比賽指揮者和組織委員 
會指令與指揮。 

• 在最後500公尺衝刺時，新聞車輛不允許 
跟隨運動員至終點線。 

• 如果車輛司機和摩托車手不遵守上述指令 
與指揮，根據其違反規定的情節輕重，可 
以暫時沒收其車證。這一處罰可由裁判小 
組的一名成員在徵得競賽指揮者或其代表 
同意後，立即執行或在比賽結束後執行。



• 如果在世界盃賽期間，車證被沒 
收，這樣的措施在以後的世界盃賽 
期間仍然適用。如果在多日賽中， 
車證被沒收，該車輛可有一段或若 
干段禁止其跟隨車隊行列。 

• 如果新聞人員允許運動員拉自己的 
車輛，他們將被驅逐出比賽並視情 
節輕重暫時中止比賽一段時間。



比賽期間的駕駛/小車 

• 在運動員前方的新聞車隊不能包括廣 
告車或隊車。 

• 在新聞車隊內部，新聞車輛應該比那 
些由組委會邀請的貴賓搭乘的車輛有 
優先權。 

• 在比賽中，新聞車隊要聽從比賽指揮 
車的指示。



• 禁止在行進的記者小車中進行攝 
影和照相。 

• 新聞車輛要遵守比賽所在國的高 
速公路法規，車輛不得並行，除 
非在徵得競賽指揮者的同意或應 
競賽指揮者的要求做快速超隊行 
駛。



摩托車/攝影者 

• 在比賽隊伍前的摩托車應在前導裁判 
車的前方。 

• 攝影時，記者須輪流地到運動員前面 
進行拍照，但是拍完後要立即回到原 
來定位處。 

• 不允許在領先運動員與前導裁判車之 
間有摩托車。 

• 而當摩托車手在不知道的情況下被運 
動員追近時，應先讓運動員超越，他 
不能回到原來的位置。



• 在比賽運動員後方，摩托車要行駛在 
比賽指揮者車後的同一車道上，並要 
讓路給那些隊車和需要超越隊伍的車 
輛。 

• 在山路和爬山時，摩托車駕駛員要注 
意不能阻礙運動員或官員們的小車， 
原則上，攝影記者只能定點拍照。 

• 在終點處，攝影記者要穿有明顯辨認 
的服裝，排在路的一旁。



廣播和電視播音記者車 

• 在比賽運動員的前方，這些摩托車要保持在 
攝影記者的位置，絕不能行駛在裁判車與運 
動員之間。 

• 他們不能行駛在兩個集團運動員之間，除非 
得到比賽指揮者的批准。 

• 在比賽運動員後方的車隊，車輛應與隊車同 
一車道行駛，並要讓路給那些隊車和需超越 
的車輛。



• 禁止在比賽中採訪運動員，可以在最後 
10公里以外的賽道上採訪領隊，採訪須 
在摩托車中進行。如果商業車隊的領隊 
在最後10公里內接受採訪，其將受到 
200瑞士法郎的罰款。



電視攝影車 

• 允許3輛載有攝影機、1輛載有錄音設 
備的摩托車上路。這些摩托車既不能 
幫助也不能阻礙運動員的騎行。 

• 摩托車要讓路給那些隊車和要超越運 
動員的車輛。 

• 攝影者須在與運動員同一車道或者後 
3/4的角度進行拍攝，不能在超越大集 
團時進行拍攝，除非馬路足夠寬。



• 在山路和爬山地段，只能在運動員後面 
攝影。 

• 除了攝影時外，摩托車不能靠近運動 
員。 

• 在最後500公尺，嚴禁摩托車攝影。



終點線 

• 在終點線附近設立一個足夠大的空間，使 
持證人員能正常開展工作。這一區域只能 
供那些負責比賽組織的人、運動員、醫務 
人員、領隊和持證新聞人員出入。要向當 
地的員警部門通報這些安排。



新聞工作間 
• 新聞工作間要盡可能接近比賽終點，如 

果有一定距離，則應有明顯的路標指 
示，交通便利。 

• 要為持證的新聞人員提供足夠大的、裝 
備良好的工作地點（內有桌子、椅子、 
電插頭等）。 

• 新聞工作間只能對持證的新聞人員和組 
委會成員開放。



• 新聞工作間最遲要在比賽結束前2小時開 
放，（在世界盃賽上最遲要在出發後1小 
時開放）。工作間內要有電視。在新聞 
人員完成工作前，不能關閉。



通訊 
• 組委會要向新聞記者們提供他們所需的 

通訊手段（如電話，傳真），新聞人員 
要把他們的要求填寫在“身分確認要求 
表”上。



一日賽 

• 主要以隊的形式參賽。 

• 如果以其他形式報名，運動員應著統一服裝， 
服裝可以有其通常贊助商的廣告。如果一個隊 
伍的運動員來自不同的國家，任何情況下都不 
可以著其中一種國家隊隊服。 

• 如果一個女子商業車隊參加一場比賽的運動員 
中規定的成員，這些運動員須著其本隊的服 
裝。 

• 組合車隊中的成員須統一著裝。 

• 年滿18歲的女子選手如持有頒發其會員證的國 
家協會的同意件，可以參加精英女子比賽，世 
界盃比賽除外。



一日賽 
最大距離如下： 

• 男子：青年 140公里 

•  23歲以下 180公里 

• 精英∙250公里（世界盃） 

•  230公里（巴黎至布魯塞爾賽） 

•  200公里（其他比賽）∙ 
• 女子：青年 80公里 

• 精英 140公里



賽道 
• 要設定一個固定的標牌，標明0公里 

（真正的出發點），15公里和最後的 
25，20，10，5，4，3，2公里。如 
果比賽是在一個環形路段上結束，只 
標明運動員需完成的剩下的圈數。 

• 應標明以下距終點線的距離： 

500M，300M，200M，150M， 
100M和50M。



• 應選擇在有各種地形變化的道路 
或環行公路上進行，路面可有起 
伏和斜坡，路面寬度一般不能少 
於6M，起、終點路面的寬度不得 
少於8M，距終點前的直段不得短 
于500M，終點線後的緩衝直段 
不得短于100M。起、終點應盡可 
能設在同一地點。 

• 儘量避免通過交叉路口、集鎮、 
火車道口等危險地段。道路上的 
轉彎、危險地點，均應設不同的 
標誌和防護設施。



• 比賽的最後1公里應該有顯眼的紅色標 
誌。為了明確終點線橫幅，因此在紅色 
標誌上方不得懸掛任何橫幅。



• 在終點線前，要準備一個通道，令 
所有車輛（包括摩托車）通過。只 
有比賽管理者車，裁判車，指定醫 
生車可以從終點線通過。此外，還 
有當領先運動員至少領先其他運動 
員群1分鐘時，該隊領隊所在的隊 
車可以通過終點。 

• 如果比賽是在環形路上進行的，這 
個環路的長度至少要12公里。



比賽可以在符合以下條件的環形路上結束 

• 環路的長度至少是3公里； 

• 環路上允許騎行的最多圈數： 

- 環路長在3至5公里之間，3圈 

- 環路長在5至8公里之間，5圈 

- 環路長在8至12公里之間，8圈 

• 裁判要採取保證比賽順利進行的措 
施，特別是在進入最後一圈戰局發 
生變化的時候。



比賽的出發 
• 運動員和領隊或者是隊的負責人，要在 

比賽簽名地點集合。 

• 必須在出發時間前15分鐘出現在集合地 
點，並做好準備。 

• 出發前10分鐘，將終止簽到。



運動員的權利和義務 

• 所有的運動員可以相互間進行一 
些小幫助，如轉借或者交換食 
物、飲料、工具和配件。 

• 同隊運動員之間允許轉借和交換 
車胎和自行車，或在比賽中等待 
受傷或者掉隊的運動員。任何情 
況下，運動員之間均禁止互相推 
行，如發生，取消比賽資格。



• 運動員可能會在比賽中把風 
衣、外套等物品傳遞給領隊 
車，在傳遞過程中，運動員須 
退至指揮車後面進行。 

• 在這種情況下，同隊的隊員可 
以為同伴提供這樣的幫助。 

• 當比賽在環形路上結束的時 
候，隊員間可相互幫助，但限 
於完成相同圈數者之間進行。



尾隨的車輛 
• 混合隊伍由公共器材車提供技術幫 

助。要確保另外還有3輛裝備精良 
的公共器材車（或摩托車），以及 
一輛收容車。 

• 在比賽中，每個隊只允許有一輛隊 
車進入比賽。



• 在比賽中，車輛的位置應該在裁 
判長或裁判車的後面行駛。 

• 行進的車輛應遵守裁判的各種指 
示，裁判應盡其可能調控隊車的 
行為。 

• 任何希望超過比賽指揮者車輛的 
司機，都先要與該車平行，然後 
向比賽指揮者陳述自己的理由， 
只有得到裁判的批准後，才能超 
車。完成其工作後，要儘快回到 
原來的位置上。



• 不論運動員隊伍人數多少，每次只 
能有一輛車超越運動員集團。 

• 如果有一組運動員從大集團中突出 
去，跟隨運動員的車輛在沒有得到 
比賽指揮者批准的情況下，不能進 
入領先運動員與尾隨的集團之間。 
直到比賽管理者認為突出的運動員 
與大集團的差距足夠大時，才能允 
許進入。 

• 最後10公里，不允許任何車輛超 
過運動員。



各隊車順序，將按如下方式決定 

‧報名參賽運動員達到至少 10人的隊。 

‧報名參賽運動員在 5人至 9人之間的隊。 

‧報名參賽運動員的人數在 5人以下的隊，將根 
據人數進行分組。 

‧在每一組內，隊車順序將以最近比賽的隊排名 
表決定。 

‧對於兼顧幾個隊的車輛，以其所管的隊伍中排 
名最好的為准。



補給 

• 在不超過150公里的比賽或分段賽段 
中，建議只從隊車上給運動員補給食 
品。 

• 運動員只能慢慢地與自己的領隊的車 
輛平行，從隊車獲得補充。補充食物 
只能在裁判員車後進行，而不能在運 
動員大集團中間和後面進行。 

• 如果15人以上突出大集團，食物的補 
充可以在該組運動員後面進行。 

• 在其他比賽和賽段上，可以另外為比 
賽設立補充食物的區域。補給區域要 
有明確的標誌，還要有足夠長的距離 
以便能順利完成補給行動。



• 補給食物是由隨隊的工作人員步行完 
成，不能由其他人進行。 

• 在爬山和下坡以及在比賽前50公里和 
最後20公里的時候，不能補給食物。 

• 裁判組可以根據氣候條件以及比賽級 
別、類型和長度的不同而縮短上述50 
公里的限制。這一決定必須在比賽開 
始前通知給相關人員。 

• 在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上，補充食物 
只能在賽道上的一個固定的地點進 
行，補給的時間根據賽道的不同來確 
定。



故障幫助 

• 運動員的賽車在出現故障的時候，可以從 
本隊的器材車、公共器材車上或收容車上 
獲得幫助或也可在固定修車點上進行。 。 

• 不論運動員處於什麼位置，他只能在集團 
後面和在靜止狀態下獲得幫助。禁止器材 
車在行進中給運動員鏈條上油。 

• 隊車上的備用器材不得在車外進行準備， 
也不得伸出車身外邊，車上的人不得伸出 
車身外操作。 

• 如果允許摩托車提供故障幫助，摩托車只 
能攜帶備用車輪。



鐵路交叉路口 

• 嚴禁穿越已放下欄杆的鐵道口。 
• 違者，除將受到法律規定處罰外，還將被 

裁判判其取消比賽資格。 
• 以下是有關鐵道路口的規則： 
1 當一名或多名運動員突出大集團，在鐵道 

交叉路口處被關住，在隨後的運動員追上 
之前路口開放。在這種情形下，不採取任 
何行動。 

2 當一名或多名運動員領先大集團30秒以 
上時在鐵道交叉路口被關住，而後面的運 
動員追上時，路口還是關閉的。在這種情 
形下，比賽要進行中立階段，並且在保持 
相同間隔的情況下，重新出發。



3、如果一名或多名領先的運動員在路 
口關閉前通過，而其他運動員被堵在 
路口。在這種情形下，不採取任何行 
動。 

4、其他情況由裁判解決，比如較長時 
間關閉等。 

5、這一條款也同樣適用其他類似的情 
形（活動橋、路上的障礙等）。



衝刺 

• 運動員衝刺時，嚴禁偏離自己的預先選擇 
的衝刺線路。會對其他運動員造成危險。 

‧比賽進入終點前 300米，必須直線騎行，違 
者，視情節輕重分別給予警告、加時間、 
降名次或取消比賽資格。



終點與計時 

• 運動員名次的排定是根據運動員通過終 
點的順序決定的。 

• 終點名次將用來打破個人總排名出現的 
並列。 

‧裁判長有權令明顯落後的運動員停止比 
賽。 

• 根據情況可設各類途中衝刺獎、爬山獎 
等。 

• 必須有終點攝影。 

• 任何運動員完成比賽的時間超過獲勝者 
（第一名）總時間的5%，不計名次。



• 比賽中，經裁判組與組織者協商， 
可放寬時間限制。 

• 在錦標賽中，只有在最後一圈前被 
領先運動員追及的選手將被淘汰出 
比賽，其他的運動員均將有名次。



• 運動員同一集團到達時，都計算相同的時 
間。計時員要繼續工作，直到收容車到達 
為止。他們還要記錄關門時間以後到達的 
運動員的成績，並把記錄的時間表交給裁 
判長。 

• 所有的計時員的計時要精確到秒。 

• 如果運動員在賽車場跑道進行衝刺，可以 
使用跑道的全部寬度。 

• 運動員的時間可以根據他們進入場地入口 
處來計算，而且，裁判為了避免不同集團 
的運動員混合，可以在場地的入口處進行 
中立騎行。



• 如果在現有的技術方式全部都用上以 
後，也不能區別前三名選手的名次，則 
可以出現並列的名次。在這種情況下， 
如果兩名選手並列，下一個名次須空 
缺，如果三名選手並列，則下兩個名次 
空缺。 

• 如出現並列，則將各隊名次最好的三名 
選手的名次進行累加進行判定。 

• 如果仍然並列，則以各隊名次最好的運 
動員的名次為判定依據。



車隊簡圖



個人計時賽 

• 比賽等級 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 其他比賽最長距離 

男子： 

• 青年 20 －30 30 
•  23歲以下 30 －40 40 
• 精英 40 －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 
• 大師 － 30 

女子： 

• 青年 10 － 15 15 
• 精英 20 －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



賽道 

• 比賽賽道應該是安全和具有完好 
標誌的。 

• 比賽開始以後，路段只能由運動 
員和尾隨的車輛使用。 

• 每隔5公里，要標明運動員所剩 
下的騎行距離。 

• 在上坡路段，每公里都要標明。 

• 必須在起點附近，提供一個至少 
800M長的環路，作為運動員的 
熱身時使用。



出發順序 

• 根據規程和技術手冊中所制定的標 
準，確定運動員的出發順序。 

• 運動員按照相同的時間間隔出發， 
但是後面出發運動員的間隔時間可 
以增加。



出發 
• 每一個運動員必須在出發前15分鐘到檢錄處報 

到並驗車。 
• 運動員應站立出發。應由一名扶車人扶著運動 

員的車輛，然後鬆開，不得有推的動作。應由 
同一名扶車人為每名運動員扶車。 

• 如果在起點線使用電動計時，則運動員被放開 
時，前輪觸地點與電動計時之間的距離必須為 
10釐米。 

• 運動員的出發要在一個出發臺上進行。



• 運動員應在計時員發令後起動，此 
時計時開始。計時員應倒數讀秒。 
如果運動員出發遲到了，則成績應 
按其原定的出發時間算起。 

• 出發的瞬間應以前輪與起點線上的 
電動計時條接觸時算起。如果運動 
員在倒數讀秒至零以前或之後5秒 
內出發，應使用電子計時器。如果 
運動員在倒數讀秒至零後5秒鐘之 
後才出發或電子計時器出現什麼問 
題，則運動員的成績自讀秒完後以 
手動計時為准。



計時 

• 應在賽段的幾個地點進行計時，保 
證運動員和觀眾隨著比賽的進行能 
持續得到資訊。 

• 終點計時至少精確到1/10秒。 

• 在世界錦標賽與奧運會上，時間精 
確到1/100秒。



比賽規範 

• 如果運動員被另外一個運動員追上，被追 
上的運動員既不能領騎也不能尾隨。 

• 一個運動員將追上另一個運動員時，其須 
在兩人之間留出至少左右相隔2M的距離。 

•  1公里以後，被追上的運動員應退後與另一 
個運動員至少保持25M的距離。 

• 如有必要，裁判和助理裁判應強迫運動員 
保持2M和保持25M的距離。運動員之間不 
能互相幫助。



隨隊車輛 

• 尾隨的車輛必須與運動員保持至少10M的 
距離，不能超過運動員或與運動員並行。 
當運動員出現故障時，運動員可自行處理 
故障或由跟隨的隊車停在路邊幫助維修， 
且不能妨礙其他人。 

• 當將被追上的運動員與追上運動員之間相 
距少於100M時，被追運動員的隊車應立 
即退至追上運動員隊車的後面行駛。 

• 只有當運動員之間的距離至少在50M以上 
時，追上的車輛才可行駛在兩名運動員之 
間；兩隊員的距離又縮小時，該隊車必須 
回到原來的位置，跟在落後的運動員後 
面。



• 跟隨的隊車可攜帶必要的更換車輪 
和賽車。 

• 跟隨的隊車，車上器材和車上人員 
不得伸出車身外操作。 

• 如果允許摩托車幫助運動員排除故 
障，摩托車只能帶備用輪。 

• 可使用麥克風或喇叭。



團隊計時賽/距離 
• 團體計時賽的最大距離： 

• 比賽種類 最大距離 

男子： 

青年 70 
23歲以下 80 

精英 100 

大師 70 

女子： 

青年 30 

精英 50



賽道 

• 賽道應是安全和具備良好標誌的。 

• 賽道應有足夠的寬度，並且避免過急 
的彎道。 

• 比賽開始後，只有參加比賽的運動員 
和尾隨運動員的比賽用車，才能使用 
環路。 

• 至少每10公里，要標明比賽所剩下的 
距離。 

• 在上坡地段，每公里都要標明。 

• 在起點附近區域，必須要提供一個 
800M的環路供運動員進行熱身。



出發順序 

• 根據比賽規程和技術手冊的客觀標準，安排 
出發順序，各隊按照相同的時間間隔出發， 
但是後面出發的幾個隊的間隔時間可以增 
加。 

• 每隊的運動員必須在規定出發時間前15分鐘 
到達檢錄處簽到。 

• 只有全隊成員都到齊才能出發。 

• 如果運動隊出發遲到，按原規定的出發時間 
計時。 

• 運動員在出發時應肩並肩排在起點線前，由 
同一撥扶車員扶車，自行出發，不能推。



計時和排名 

• 在沿途全程的幾個點都要進行計時，以保 
證運動員和觀眾在比賽進行過程中持續地 
得到資訊。 

• 終點計時至少要精確到1/10秒。 
• 在世界錦標賽上，記錄的時間要精確到 

1/1000。 
• 但在正式的成績公告、計分牌、電視螢幕 

等，時間可以精確到秒。只是當運動員的 
成績出現相同的時候，發佈的成績公報應 
該有足夠的精確度，以區別運動員的成 
績，精確度應該根據要求達到 1/10、 
1/100以及 1/1000秒。 

• 比賽規則應該詳細說明各隊中第幾個過終 
點線的運動員的時間為該隊的時間。



比賽中的各隊行為 

• 如果一個隊被追上，他們既不能領騎，也不能 
尾隨追上的隊。這一條也適用於那些掉隊的運 
動員。如果運動員掉隊，他不能加入另一隊 
伍，也不接受和提供幫助。 

• 一個隊將追上另一個隊時，其須在兩隊之間左 
右留出至少2M的距離。 

•  1公里後，被趕上的隊應退後與超越的隊相距至 
少25M。 

• 如有必要，裁判員可以強迫運動員至少保持2M 
水準距離和保持25M的前後距離。 

• 運動員之間，即使是同隊的運動員之間，也不 
能相互推拉。 

• 同隊的運動員可交換食物、飲料和小件物品、 
輪子和自行車及行進中幫助修理。



跟隨車輛 

‧跟隨的隊車至少要距離該隊最後一名運動員後面 
10M以上，不能超越運動員，也不能與運動員平 
行。 

‧如果有運動員落後，跟隨的隊車只能在該運動員 
與本隊其他運動員之間的距離在50M以上時，才 
能進入他們之間。落後運動員決不能被車牽引或 
尾隨。 

‧當有兩個隊接近相距少於100M時，將被趕上隊的 
隊車應退至欲超越隊的隊車後面行駛。 

‧當兩隊之間的距離至少在60M時，超越隊的隊車 
方可跟隨本隊運動員後面；如果兩隊的距離在縮 
小，該隊車必須回到原來的位置，跟在落後隊的 
最後一名運動員後面。



‧跟隨的隊車可攜帶必要的更換車輪和 
賽車。 

‧跟隨的隊車，車上器材和車上人員不 
得伸出車身外操作。 

‧如果允許摩托車幫助運動員排除故 
障，摩托車只能帶備用輪。 

‧可以使用麥克風和喇叭。



多日賽/方法 
‧多日賽最少要舉行兩天，並且有一個總 

時間排名。他們可以一日賽和計時賽方 
式進行。 

‧除非另有規定，多日賽中每天比賽賽段 
按照一日賽規定進行；個人計時賽按照 
計時賽的條款進行。 

‧在比賽中如被火車阻攔，裁判員應在閘 
口記錄並計算出運動員受影響的時間， 
以便重新起跑。運動員分批到達閘口， 
如兩批運動員到達閘口的間隔時間在 30 
秒以內，則在同一批重新起跑；如兩批 
或數批運動員到達閘口的時間在 30秒以 
外，則按所間隔的時間先後分兩批或數 
批重新起跑。



• 多日賽只能以隊的形式參賽。男 
子混合車隊或者其他團體，運動 
員必須要身穿統一的車衣，可以 
有他們通常贊助者的廣告。



序幕賽 
• 多日賽中要以包括序幕賽，規定如下： 

1、距離不能超過8公里； 
2、它可以是個人計時賽，如果超過60名 
運動員參賽，每兩名運動員之間的出發間 
隔不超過1分鐘； 
3、它計入個人總成績之中； 
4、如果運動員在序幕賽中出現事故，不 
能完成全程，該運動員還能參加第二天的 
比賽，其序幕賽的成績與最後一名運動員 
的成績相同； 
5、運動員不能也不能被安排在參加序幕 
賽的當天再參加第二場比賽.； 
6、序幕賽的那一天應算成比賽的天數。



排定名次 

• 可以設立各種排名，但其標準應符合自 
行車項目特點。 

• 三級以上的比賽，設個人總時間排名與 
團體總時間排名。 

• 在這些排名基礎上，5級以下的比賽，最 
多只可設四種領騎衫。其他比賽可以設6 
種，但是必須要有個人總成績領先者的 
領騎衫。 

• 計時員記錄的時間，要考慮相應的獎勵 
和處罰後，計入運動員個人總時間。獎 
勵時間只適用於個人總排名。



• 如果在比賽中，二個或者多個運動員 
的個人總時間相同，將把運動員的個 
人計時賽（包括序幕賽）精確到百分 
之一秒的時間加到總成績中來決定運 
動員的名次；如果這時運動員的成績 
還是相同，或是比賽中沒有個人計時 
賽，就將運動員在分段所得名次進行 
累加以決定勝者；如果還相同，就以 
最後一段比賽名次在前者為勝。



• 如果仍然並列，則以各隊個人總成績最 
好的運動員的名次為判定依據。 

• 任何一個隊伍如運動員數少於三個人， 
則將沒有資格進行團體排名。



個人總積分出現並列情況時，判定方法 

• 附則 

1、贏得分站比賽勝利的站數； 

2、贏得途中衝刺勝利的次數； 

3、個人總排名（時間排名） 

• 如個人爬山成績出現並列情況時，採用以 
下的方法判定勝負： 

1、贏得最高級別山爬山勝利的次數； 

2、贏得次高級別山爬山勝利的次數； 

3、個人總排名（時間排名）



各項領先者須穿事先安排好的各種領騎衫 

• 如果運動員獲得多件領騎衫，穿著領騎 
衫的順序則為： 

1）個人總時間排名 

2）個人總記分排名 

3）個人總爬山排名 

4）其他排名（如青年選手，綜合類等 
等）。這類騎行服的穿著順序由組織者 
來確定。 

• 如果一項總排名的領先者因此不能穿著 
該排名的領騎衫，組織者可以要求該排 
名的下一位運動員穿領騎衫。 

• 同樣，在團體排名中領先的隊的所有運 
動員都要穿有相應標誌的服裝。



運動員放棄比賽 

• 如果運動員退出比賽，他在這場多日賽 
舉行的期間內不能參加任何的其他比 
賽，否則將判15天禁賽，並且要處以 
200至1000瑞士法郎的罰款。 

• 然而，在頂級環賽中，應運動員的要求 
以及該隊領隊的同意，比賽指揮者與裁 
判組可以視情況而做出例外的決定。



終點 
‧如運動員在進入最後1公里之後摔倒、爆胎或 

出現其他公認機械事故，其成績應與出現事故 
前他所在集團裏的其他隊員成績（時間）相 
同，其名次則按實際通過終點順序決定。 

‧在上述情況下，如運動員因傷不能通過終點， 
其名次則排在該段的最後一名，與發生事故前 
他所在集團的其他運動員成績（時間）相同。 

‧對於計時賽段和終點設在山頂上的賽段不適 
用。



環路上的終點 
• 即使賽段的終點設在環形路上，出須在 

終點線處進行計時。 

• 在多日賽中，如果環路距離在5至8公里 
之間，可以安排5圈以上騎行圈數，但僅 
限於最後一站。在這樣距離的環開路 
上，總里程不能超過100公里。



關門時間限制 
• 關門時間應根據不同賽事的情況在特殊 

規則中設定。 

• 在與組織者協商以後，裁判組可以延長 
關門時間。



隊車順序 
• 每個隊只能有一輛隊車追隨比賽。然而，對於 

三個頂級環賽與2.1級至2.4級的比賽，除了是 
在環形場地上舉行的賽段及在終點環路上，可 
以允許第二輛隊車。 

• 在第一賽段，各隊隊車的出發順序由各隊在序 
幕賽中成績最好的運動員的個人名次順序決 
定，如無此排名，則由抽籤決定。 

• 在以後的賽段，隊車的順序由各隊成績最好的 
運動員的個人總排名的順序決定。



繞圈賽 
• 繞圈賽是在封閉交通的情況下，在環形路段上 

進行的公路比賽，它可以按下列任何一種方式 
進行比賽。 

1、按最後一圈的成績排定名次。 

2、根據完成的圈數和在途中衝刺得分累計確 
定運動員的排名。 

• 如果繞圈賽包括幾個比賽，個人賽應該是最後 
一場。



距離 

• 環形路的測量長度在800米和10000米之 
間。 

• 比賽最長距離，應該按下列標準進行確定： 

環形路長度 最大距離 

800－1599 m            80 km 
1600－2999 m           110 km 
3000－3999 m           132 km 
4000－10000 m         150 km



途中衝刺方法 

• 根據以下條款，比賽程序和技術手冊要說 
明途中衝刺方案和具體衝刺點。 

• 環形路比賽途中衝刺須在環路終點線上進 
行，每兩個衝刺間相隔的圈數應該相同。 

• 沒有設途中衝刺的圈，應為第一個通過終 
點線的運動員記分數。該分值不能超過途 
中衝刺優勝者（第一名）得分的40%。



• 任何運動員（20人或少於20人一組的 
運動員），在比賽中落後被領先的運 
動員組追上，就被淘汰並退出比賽。 

• 如果這一組運動員超過20人，由裁判 
組決定這些運動員是否繼續比賽。 

• 當出現公認機械事故時，由裁判根據 
環形路的長度，決定運動員享受一至 
二圈中立圈。中立圈後，該運動員應 
繼續比賽，但是不能在下一個衝刺圈 
中得分。



運動員按如下原則排定名次 

• 獲勝者應是跑的圈數最多的運動 
員； 

• 在圈數相同的情況下，按積分的 
多少來決定； 

• 在圈數和積分均相同的情況下， 
由途中衝刺獲勝次數來決定； 

• 如果還是平局，由最後一圈衝刺 
的先後決定。 

• 運動員追上大集團的尾部，則被 
判領先一圈。



公路個人賽 

‧ 個人賽是一種參加者都是以個人身份參賽的公 
路比賽。 

‧ 個人比賽只註冊在國家競賽日程表上，依如下 
規定： 

1、運動員以個人名義報名。 

2、最少獎金應是8000瑞士法郎。 

3、最長距離應是170公里。 

4、如果比賽是在環路上進行的，環路的周長最 
少是10 公里。 

5、掉隊運動員由公共器材車來提供幫助。 

6、比賽中不允許有隊車，除非某一隊中至少有 
5名運動員同時參賽，才能有隊車。



懲罰及其程式 

• 任何違反國際自盟規則的行為，須具有 
論證形式。 

• 除非情況不屬實,裁判作出的陳述將視為 
有效。



各種違規 
• 任何對他人的錯誤舉止或不誠實行為;或違背承諾或協 

議及其它涉及自行車運動方面的問題,將受到最多3個 
月的停賽處罰或罰款100至10.000瑞朗。 

• 另外，紀律委員會除上述處罰外，還可以施以如下判 
罰： 

• （1）、商業隊：註消或定期中止其註冊期限，還可降 
低 商業隊的級別。 

• （2）、組委會：組委會所屬的項目級別降至最低 
級。 

• （3）、任何情況下，紀律委員會可施以任何體育方 
面的或管理方面的處罰，如下條款2所述。



• 取消或暫時中止其得分或排 
列。 

• 排除參加世錦賽、洲際錦標賽 
或奧運會 資格。 

• 排除參加頒獎儀式。 

• 自國際自盟委員會除名。



違規形式 

• 任何違反國際自盟規則的人，將受到至少一個 
月，最多6個月的處罰： 

•  1、對裁判或國際自盟機構及其成員，對任何 
行使國際自盟紀律及規則的人員進行兇暴行 
為，誹謗及辱駡性語言 

•  2、損壞自行車運動或國際自盟形象 
•  3、無正當理由，不參加國際自盟或紀律委員 

會召集的會議。



處 罰 

‧總 則 

‧ 除警告和嚴重警告外，對違反國際自盟 
規則的處罰，只根據犯規時對照國際自 
盟章程及規則及相應的條款進行處罰。



• 分段賽中，所有判罰和處罰都將計算 
到個人總成績上。 

• 裁判團可根據違規情況，將判罰計入 
個人分段成績上。 

• 如裁判團判定因運動員違規造成為本 
隊團體總成績獲益的話，該隊還將受 
到30秒的處罰。



取消比賽資格 

• 取消比賽資格的選手，將取消其所有的排 
名，並失去該賽事所獲得的所有獎金。 

• 構成取消比賽資格有：賽前已有違規紀 
錄，不得出賽；如在比賽中出現違規行為 
則排除出比賽。 

• 如果禁止出場或取消比賽資格未能適時執 
行，違規者將在適宜時間判淘汰或取消比 
賽資格。 

• 任何在分段賽中被淘汰的選手，在該賽事 
期間不得參加別的比賽，否則將處以15天 
禁賽並罰200至1000瑞士法郎。



警 告 

• 如確認為細小錯誤則由裁判給予警告。 

嚴重警告 

• 對任何不遵守體育道德和精神及不忠於自行車 
運動者，給予嚴重警告。 

• 嚴重警告將刊登在的“資訊”公報上，或刊登在 
國家協會正式刊物上。



罰 款 

• 國際自盟規則中提及的罰款按瑞士法郎計 
算，如以其他貨幣支付，則應使接受方得 
到按當年1月1日的匯率換算的瑞士法郎。 

• 管理委員會有權根據國際自盟規則,對一 
些洲際或國家級的比賽減少相應的罰金。 

• 根據國際自盟要求，罰金須在一個月內 
交，按慣例通知到有關的商業隊、俱樂部 
或有關的國家協會。 

• 其他的處罰，須在實施後三個月內支付。 

• 如未能在規定期限內支付，則罰金總額將 
自動增加20%。



• 如超過規定日期一個月尚未完全付清罰 
金的話，受罰者將受停賽處分直至交清 
其罰金為止，如果該受罰者因別的原因 
已被停賽，則應將因未付清罰金而停賽 
的時間累積計算。



• 根據國際自盟規則，違規的持會員者其 
商業隊或運動協會應共同負責，支付罰 
金，並遵守條款的規定。必要時，將根 
據條款從銀行擔保金中提取。 

• 受罰者將被剝奪參加國家協會按其規則 
組織的各種比賽，並不得參加以上組織 
及其所得組織的社交活動。



• 對商業車隊、俱樂部隊、協會或其他 
類似組織，所有成員及其有關人員也 
將受罰。 

• 受罰者必需在停賽期間沒收其會員 
證。 

• 被停賽的會員參加任何比賽視為無 
效。該會員將再次受同等的處罰。儘 
管還將受到別項處罰，還得罰款1000 
至5000瑞士法郎。



• 處罰是在體育比賽情況下有效，將 
在正規活動中由有關方面執行，可 
能分佈在全年的比賽階段。



比賽事件處罰表 

• 儘管制訂如下處罰表，持會員證者如犯 
下嚴重錯誤，裁判將可立即取消其參賽 
資格。 

• 如果其行為有損於形象、名譽或自行車 
運動或國際自盟的利益。 

• 處罰表適用於所有賽事。然而，作為國 
家的比賽，相應的國家協會可根據表中 
的 “其他類別”一欄中，降低罰款數額。



類別項目 

• 公路世界賽 

• 男精英奧運會 

• 男精英世界盃 

• 頂級多日賽 

• 特級賽第1至5級 

• 其他項目



禁止出賽 禁止出賽 3.2 沒有戴規定的頭盔 

禁止出賽 禁止出賽 3.1 未能穿著必要的服 
裝  (第1.3.033款) 

3、服裝 

淘汰或取消比賽資 
格 

淘汰或取消比賽 
資格 

2.2 使用不符合規則規 
定 的賽車比賽 

禁止出賽 禁止出賽 2.1 出場比賽及當日賽 
中使用不符合規則規 
定的賽車 

2、車種 

運動員：30 運動員：100 1、出發未簽到 

比賽事件



第1次：30 
第2次：50 
第3次：淘汰 

第1次：50 
第2次：200 
第3次：淘汰 

4.2 多日賽 

運動員：30 運動員：50 4.1 一日賽 

4、將號碼布,肩號及 
車牌號更動或固定不 
妥 

取消比賽資格並罰 
50 

取消比賽資格並 
罰100 

3.3.2 其他情況,含計 
時賽 

200,加扣國際自盟 
個人排名中50分 

3.3.1 男子精英公路 
賽1至4級的比賽,計時 
除外 

3.3 比賽中摘掉頭盔 

禁止出賽 禁止出賽 3.2.2 其他情況,含計 
時賽 

200,加扣國際自盟 
個人排名中50分 

3.2.1 男子精英公路賽 
1至4級的比賽,計時賽 
除外



每次100,罰時間分 
別2分,5分及10分 
第4次：淘汰+10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： 
50 

每次罰200,罰時間 
分別2分,5分及10 
分
第4次：淘汰+罰 
20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： 
200 

8.2 多日賽 

淘汰+罰100 淘汰+罰200 8.1 單日賽 

有關的運動員 有關的運動員 8、違反規則去幫 
助別隊的運動員 

運動員：30 
領隊/ 隊領導：100 

運動員：50 
領隊/ 隊領導：200 

7、違反穿或脫衣 
服 

運動員：50 運動員：50 6、退出比賽後,未 
交回號碼布 

運動員：50 
第1次：30 
第2次：50 
第3次：淘汰 

運動員：100 
第1次：100 
第2次：200 
第3次：淘汰 

5、號碼布或車牌 
看不清或無法辯認 
的 

一日賽 
多日賽



100+罰1分 
第2次或在最後一段 
：淘汰 

200+罰1分 
第2次或在最後一段 
：淘汰 

9.2.2 分段賽 

淘汰+100 淘汰+200 9.2.1 單日賽 

9.2 非本隊之間 

每次100+罰10’’ 
進入最後一公里： 
100+罰30’’,名次降 
至本組的最後一名 

每次200+罰10’’ 
進入最後一公里： 
200+罰30’’,名次降 
至本組的最後一名 

9.1.2 多日賽 

進入最後一公里： 
100+名次降至本組 
的最後一名 

進入最後一公里： 
200+名次 
降至本組的最後一 
名 

9.1.1 單日賽 

100 200 9.1 本隊之間 

有關的運動員 有關的運動員 9、行進時猛推（運 
動員）



名次降至本組最後一 
名+100 

名次降至本組最後一名+200 10.2.1 單日賽 
10.2 犯規衝刺 

第1次:名次降至本組最 
後
一名,100+總成績罰30’’ 
第2次:名次降至該段最 
後一名,+100+總成績 
罰一分 
第3次:淘汰+200 

第1次:名次降至本組最後 
一名,扣除與第1名所得的分段 
分數,200+總成績罰30’’ 
第2次:名次降至本組最後一名, 
扣除與第1名所得的分段分數 
,200+總成績罰一分 
第3次:淘汰+200 

10.1.2 多日賽 

取消比賽資格：100 取消比賽資格：200 10.1.1 單日賽 

10.1  偏離原騎行線 
路,對其他運動員構 
成 危 險 

10、衝刺



此外，裁判團可對第一次犯特別嚴重違規的運動員，判處淘汰+200 

第1次:名次降至本 
團最後一名+50 
第2次:名次降至該 
段最後一名+100 
第3次:淘汰+200 

第1次:名次降至本組最後一名 
+200 
第2次:名次降至該分段最後一 
名+200 
第3次:淘汰+200 

10.2.2 多日賽



每次罰50 每次罰50 11.1.1 單日賽 

每次30+罰10’’ 每次罰50+得分扣5分 
+每次罰10’’ 

11.1.2 多日賽 

相關的運動員 相關的運動員 11.2 本隊之間推拉 

每次30 每次50 11.2.1 單日賽 

運動員 運動員 11.1 攀拉小車,摩托車 
或運 
動員 

11、拖拉 

第1次：100+罰20’’ 
第2次：100+淘汰 

第1次：200+罰20’’ 
第2次：200+淘汰 

10.3.4 分段中的最後 
一公里 

取消比賽資格+100 取消比賽資格+200 10.3.3 進入最後一公 
里 

每次罰50+罰10’’ 每次罰200+罰10’’ 10.3.2 多日賽 

運動員：50 運動員：200 10.3.1 單日賽 
10.3 拉騎行服



運動員：警告 運動員：20 11.4 被觀眾推 

運動員 運動員 12、運動員或隊車有意 
阻擋 

50+淘汰 200+淘汰 12.1 單日賽 
50+罰10’’ 
第2次:50+淘汰 
分段中的最後一公里 
:100+罰30’’ 
最後一個分段:名次降至 
該分段最後一名,針對前 
10名任何一名:100+淘汰 
其他持會員證者:200 

200+罰10’’ 
第2次:200+淘汰 
分段中最後一公里:200+ 
罰30’’,名次降至該段最後 
一名 
分段賽中的最後一段或 
針對前10名中任何一名 
:200+淘汰 
其他持會員證者:1000 

12.1.2 多日賽 

50+罰10’’ 
第2次或在最後分段:淘汰 
其他持會員證者:200 

每次200+罰10’’ 
第2次或在最後分段:淘汰 
其他持會員證者:200 

11.3.2 多日賽 
50+淘汰 200+淘汰 11.3.1 單日賽 

推者 推者 11.3 推別隊的隊員 

每次30+罰10’’ 每次50+罰10’’ 11.2.2 多日賽



相關隊員 相關隊員 13、繞圈終點時,向 
其他隊員提供違規 
幫助 

100+淘汰 200+淘汰 13.1 單日賽 

運動員：100+淘汰 運動員：200+淘汰 14、故意偏離賽 
道,試圖不騎 完全 
程而獲得名次,搭乘 
汽車或摩托車後,重 
新投入比賽 

100+名次降至該段最後 
一名,最後一個分段或第 
2次:100+淘汰 

200+名次降至該段最後一名, 
最後一個分段或第2次:200+ 
淘汰 

13.2 分段賽



第2次或在最後一 
段:100+罰10’’+淘汰 
任何其他持會員證者, 
不論是策劃者,參與者 
或同謀:100+淘汰 

第2次或在最後一 
段:200+罰10’’+淘汰 
任何其他持會員證者,不 
論是策劃者,參與者或同 
謀:200+淘汰 

17.2 多日賽 
100+淘汰 200+淘汰 17.1 單日賽 

有關的運動員 有關的運動員 17、欺騙或試圖 
欺騙,不同隊 運 
動員相互勾結 

淘汰 淘汰 16、穿越已放下 
護欄的鐵道口 

淘汰 淘汰 15、非故意的走 
迂回道，並獲利



運動員：淘汰+100 
領隊 / 隊領導：開除 
+100 
隊：隊車排除出比賽 
隊伍，不得替代 
運動員：淘汰+100 
持會員證的隊車負責 
人：開除+100 
如果車是別隊的車輛 
：開除該車的領隊,並 
將該車開除出隊伍,不 
得替代 

運動員：淘汰+200 
領隊 / 隊領導：開除 
+200 
隊：隊車排除出比 
賽隊伍，不得替代 
運動員：淘汰+200 
持會員證的隊車負 
責人：開除+200 
如果車是別隊的車 
輛：開除該車的領 
隊,並將該車開除出 
隊伍,不得替代 

18、 
運動員扶本隊車： 

運動員扶別的車：



運動員：30 
進入最後20公里:淘汰 
+50 

運動員：100 
進入最後20公里:淘 
汰+200 

20.1 單日賽 

20、違反規則的維修 
及醫療服務 

每次罰50+罰時20’’ 
持會員證的該車負責 
人:100 

每次罰50+罰時20’’ 
持會員證的該車負責 
人:200 

19.2.2 多日賽 

不服從第一次警 
告”30+淘汰 
持會員證的該車負責 
人:100 

不服從第一次警 
告:50+淘汰 
持會員證的該車負責 
人:200 

19.2.1 單日賽 
19.2 一段時間 

運動員：警告 運動員：30 19.1 短時間 

19、運動員躲在車後 
或尾隨機動車



摩托駕駛員： 
100+開除 

摩托駕駛員：200+開 
除 

22、摩托車攜帶輪 
子以外的其他器材 

領隊/ 隊領導: 
第一次:200 
第二次:500 

領隊/ 隊領導: 
第一次:1000 
第二次:2000 

21、隨隊人員探 
出或持補給品於車 
身外 

第1次: 警告 
第2次: 20 
再犯: 100 
進入該段最後20 
公里:50,名次降 
至本團的最後一 
名,總成績罰1分 
鐘
其他持會員證者 
: 100 

第1次:50 
第2次:100 
再犯:200 
進入該段最後20公里 
:200,名次降至本組的 
最後一名,總成績罰1 
分鐘 
其他持會員證者:200 

20.2 多日賽



運動員：2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： 
50 

運動員：5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 
：100 

26、阻擋官員車 
輛前進 

駕駛員：100 駕駛員：200 25、比賽中車輛 
違規行駛 

運動員：每次2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： 
每次50 

運動員：每次5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 
：每次200 

24、提供補給時 
違規 

50
每次50+罰20’’ 
第3次:15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 
:150 

200 
每次200+罰20’’ 
第3次:100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 
:1000 

23.2 多日賽 
前50公里 
最後20公里 

運動員:50 
運動員:15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 
:150 

運動員:200 
運動員:100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 
:1000 

23.1 單日賽 
前50公里 
最後20公里 

23、違規補給

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50 
至200 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 
50至200 

29、辱駡、威脅、 
不恰當行 為 

單日賽:將該隊車排 
在隊車隊伍的最後多 
日賽:將該隊車排在 
隊車隊伍的最後,同 
時視其犯規情節,在 
之後的1至3段中重複 
上述處罰 

單日賽:將該車排在 
隊車隊伍的最後多 
日賽:將該隊車排在 
隊車隊伍的最後,同 
時視其犯規情節,在 
之後的1至3段中重 
複上述處罰 

28.1 車輛不聽從指 
揮 

運動員：30至10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：50 
至200 

運動員：30至100其 
他持會員證者：100 
至200 

28、不聽從賽事管 
理者或裁 判的指揮 

領隊 / 隊領導: 200 領隊 / 隊領導: 2000 27、比賽中商業隊, 
國家協會 或聯合車 
輛拒載裁判



任何持會員證 
者：300 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1000 31、比賽中偷竊食物、 
飲料 或其他東西 

運動員:淘汰+10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 
:1000 

運動員:淘汰+20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:5000 

30.2 逼近任何人 

每次罰100+分段 
賽中每次罰1分鐘, 
特別嚴重的放肆 
行為:取消比賽資 
格 

每次罰200+分段賽中每 
次罰1分鐘,特別嚴重的 
放肆行為:淘汰 

30.1 運動員之間 

30、暴力行為



運動員：警告 運動員：30 35、身佩號碼布再次通過 
終線 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 
淘汰+50 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淘汰 
+100 

34、拋棄玻璃物品 

任何持會員證者:30 
其他違規者:30至 
120 
(如不能確認該運動 
員所為,則判其隊) 

任何持會員證者:50 
其他違規者:50至200 
(如不能確認該運動員所 
為,則判其隊) 

33、不正當或危險的拋棄 
物品向人群拋物品 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 
30 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50 
32、攜帶玻璃器皿

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300 任何持會員證者： 
1000 

31、比賽中偷竊食 
物、飲料 

或其他東西 

運動員:淘汰+10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:1000 

運動員:淘汰+200 
其他持會員證者:5000 

30.2 逼近任何人 

每次罰100+分段賽中每 
次罰1分鐘,特別嚴重的 
放肆行為:取消比賽資格 

每次罰200+分段賽中 
每次罰1分鐘,特別嚴重 
的放肆行為:淘汰 

30.1 運動員之間 
30、暴力行為



運動員：警告 運動員：30 35、身佩號碼布再次 
通過終 

關線 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淘汰 
+50 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淘 
汰+100 

34、拋棄玻璃物品 

任何持會員證者:30 
其他違規者:30至120 
(如不能確認該運動員所 
為,則判其隊) 

任何持會員證者:50 
其他違規者:50至200 
(如不能確認該運動員 
所為,則判其隊) 

33、不正當或危險的 
拋棄物 

品向人群拋物品 

任何持會員證者：30 任何持會員證者：50 
32、攜帶玻璃器皿



公路個人計時賽 

運動員：50至 
200 

運動員：200至1000 39、 避免被淘汰而示 
威或串通 

運動員:不准出 
發或淘汰+50 

運動員:不准出發或淘 
汰+200 

38、不著頒發的領騎 
或連身服 

運動員：50 運動員：100 37、比賽中使用手機 

公路多日賽 

運動員：100+ 
失去獎品 

運動員：200+失去獎 
品及所獲的分數 
運動員：200+失去獎 
品 

l 世界盃 

l 其他項目 

36、未參加正式頒獎 
儀式



領隊 / 隊領導：100 
運動員：30 
組委會：150 

領隊 / 隊領導： 
200 
運動員：100 
組委會：500 

42、違反繞圈路線 
及準備活動的有關 
規定 

領隊 / 隊領導：100 
運動員：罰20’’ 

領隊 / 隊領導： 
200 
運動員：罰20’’ 

41、跟隨的車違反 
有關間隔距離不少 
於10米的規定 

罰30+根據第 
12.1.041條款罰相應 
時間 

罰100+根據第 
12.1.041條款罰相 
應時間 

40.1 尾隨 

運動員：30 運動員：100 40、運動員不遵守 
規則規定的相互間 
的距離間隔 

公路個人計時賽



罰每名隊員該段成 
績一分鐘+有關的隊 
員各罰50 

罰每名隊員該段成 
績一分鐘+有關的 
隊員各罰200 

45.2 多段賽 

淘汰該隊+有關運動 
員罰50 

淘汰該隊+有關運 
動員罰200 

45.1 普通賽事 

45、本隊之間推 

每名運動員:30+根 
據第12.1.041條款規 
定罰相應時間 

每名運動員:100+ 
根據第12.1.041條 
款規定罰相應時間 

44.1 尾隨 

每名運動員：30 每名運動員：100 44、運動員不遵守 
規則規定的有關距 
離和間隔 

罰10’’ 罰10’’ 43、隊員尚未到齊 
即出發 

公路團體計時賽



取消比賽資格 51、未被許可的供應 
飲食 

100 100 50、比賽中運動員被 
超越後,在第5.1.051條 
款情況下繼續比賽 

100 100 49、運動員不遵守第 
5.1.043條款規定的出 
發順序 

淘汰 淘汰 48、違反規則交換器 
材 

越野自行車賽 

領隊/ 隊領導： 
100 
隊內各隊員：30 
組委會：150 

領隊/ 隊領導：200 
隊內各隊員：100 
組委會：500 

47、違反繞圈路線及 
準備活動的有關規定 

領隊/ 隊領導： 
100 
隊內各隊員：罰 
20’’ 

領隊/ 隊領導：200 
隊內各隊員：罰 
20’’ 

46、跟隊的車違反有 
關間隔距離不得於10 
米的規定



計時賽時間處罰表 

1000 8   9  11   12  13  14  15  17  19  21  23  25  27  29  31  34  36  38  40  43  46  49  52  56  60  64  68  72  77    82  90 

950  8   9   10   11  12  13  14  15  17  19  21  23  25  27  29  31  33  35  37  39  42  45  48  51  55  60  64  67  71   75  82 

900  7   8     9   10  11  12  13  14  15  17  19  20  22  24  26  28  30  32  34  36  39  42  45  48  51  55  58  61  65   69  75 

850  7   7     8   9    9    10  11  13  14  15  17  18  19  21  23  25  27  29  31  33  35  37  40  43  47  50  53  56   59  62  68 

800  7   7     7   8    9     9   10  11  12  14  15  16  17  19  21  23  24  25  27  29  31  33  36  39  42  45  47  49   52  56   61 

750  6   7     7   8    8     8    9   10  11  13  14  15  16  17  18  20  21  22  24  26  28  30  32  35  37  40  42  44   47  50   55 

700  6   6     7   7    8     8    9   9    10  12  13  14  15  16  17  18  19  20  21  23  25  27  29  31  33  36  38  40   42  46   49 

600  5   5     6   6    7     7    8   8    9    9   10  11  11  12  12  13  14  15  16  17  19  20  21  23  25  27  29  31   33   35  38 

550  5   5     5   6    6     6    7   7    8     8    8   9   10  10  11  12  13  14  15  16  16  17  18  20  22  24  26  27   29   31  33 

500  4   4     4   5    5     5    6    6   7    7     7   8  8    9    9   10  11  12  12  13  14  15  16  17  18  20  21  22   24   26  28 

450  4   4     4   4    5      5   5    6    6    6    6   7  7   8    8     9   10  11  11  12  12  13  14  15  16  17  18  19   20   22  23 

400  3   3     3   3    4      4   4     5   5     5   5   6  6   7   7     8   8   9      9   9  10  10  11  12  13  14  15  16   17   18  19 

350  3   3     3   3    3      4   4     4   5     5   5   5  6   6   6     7   7   7      7    8   8      8   9   9   10  11  11  12  13  14   15 

300  2   2     3   3    3      3   4     4   4     4   4   5  5   5   6     6    6   7     7    7   7      8    8   8    9  9    9  10  10  11   12 

250  2   2     2   2    3      3   3     3   4     4   4   4  4   4   5      5   5   5      5   6   6      6   6    7   7  7   7    8      8    8    9 

200  2   2     2   2    2      2   3     3   3     3   3   4  4   4   4     4   5   5       5   5   5     5    6    6   6  6   6    6      7    7    7 

150  1   1     1   1     1     2   2     2   2     2   3   3  3   3   3     3   4   4       4   4    4    4    5    5    5  5    5   5      5    6    6 

100  1   1     1   1     1     1   1     1   1     2   2   2  2   2   2     2    2   2      2   3    3    3    3    3    3  4    4   4      4    5    5 

50   1    1     1   1     1     1   1     1   1     1   2   2  2   2   2     2    2   2      2   2    2    3    3    3    3  3    3    3     3   3     3 

距離 速度 公里/小時 
米  30  31  32  33  34  35  36  37  38  39  40  41  42  43  44  45  46  47  48  49  50  51  52  53  54  55  56  57  58  59   60


